
7.�临时措施实施后，采取措施的成员国应向其他成员国提供与措施实施依据相关的信息。

8.�如果一个成员国（以下简称“第一成员国”）认为，从区域外进口到其他成员国领土的货物存
在倾销，且这种倾销对该位于第一成员国境内的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构成实质性损害威胁，
则其他成员国应根据第一成员国的书面请求，审查采取与其国际义务一致的行动以防止实质性
损害的可能性。

第16条�反补贴措施

1.�任何成员国均不得对从其他成员国领土进口的货物征收反补贴税，但除：（a）根据其《关税
及贸易总协定》和《关于解释和适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六条、第十六条和第二十三条的协定》
（1979年4月12日在日内瓦签署，以下简称“补贴守则”）项下的国际义务；（b）根据本协定；
以及（c）当成员国未确定可相互接受的替代行动方案时。

2.�在根据本条款采取的任何行动中，成员国应当考虑本协定之目的以及本协定第9条的规定。

3.�除非根据补贴守则，某成员国已发现从其他成员国的领土进口的货物存在补贴，并且该补贴
货物对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威胁造成实质性损害，或实质性阻碍在第一成员国领土上建立
该产业，否则该成员国不得采取反补贴措施。在本条款中，除第8段外，术语“损害”应指：（a）
对国内产业的实质性损害；（b）对国内产业的实质性损害的威胁；或（c）产业建立的实质性
阻碍。
(a)�对国内产业的实质性损害；�(b)�对国内产业的实质性损害的
威胁；或�(c)�产业建立的实质性阻碍。

4.�在接受发起任何反补贴措施的请求后立即，并在就此类请求采取任何调查或进一步行动期间，
成员国应当：�(a)�向其他成员国提供关于接受请求的建议，并就采取任何后续步骤或行动给予充
分和适当的通知，包括作出有足够证据支持发起正式调查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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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提供与请求所涉及的货物有关的所有非保密证据的全面访问，包括这些货物存在的任何补
贴的存在和金额、所声称损害的性质和程度，以及补贴的货物与所声称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和
(c)�为其他成员国提供充分的机会进行磋商，涉及任何调查或可能随之采取的进一步行动所产生
的事项，包括对可能征收的反倾销税水平的评估。

5.�不论本条款第4款的规定如何，成员国在满足所有以下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采取临时措施，
包括根据补贴守则采取担保品措施：
(a)�该成员国已作出认定，存在补贴，有充分证据表明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并且补贴的货物与
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b)�采取临时措施被认为是必要的，以防止在调查期间进一步造成损害；
(c)�采取临时措施的期限尽可能短，不超过四个月；
(d)�临时措施不超过临时计算的补贴金额；以及�(e)�在采取临时措施之前至少24小时，已向
其他成员国提供采取临时措施的通知。

6.�对于根据本条款前几段采取的任何反补贴措施，每个成员国应当合作：
(a)�采取一切切实可行的措施以加快程序，以达成双方均满意的解决方案；(b)�在最大程度上向
相关非保密信息提供访问权限；以及(c)

在不违反补贴守则的前提下，在其领土内促进调查 .

7.�为了促进本条款的实施，成员国应当，在任一方提出书面请求时，就确定其应当在对反补
贴措施中应用的通用程序进行磋商。

8.�如果一个成员国（在本段中称为“第一成员国”）认为，从区域外进口到其他成员国领土的货
物正在受到第三国的补贴，并且这种补贴正在造成或威胁要对其领土内位于第一成员国领土内
的一个行业造成实质性损害，则其他成员国应当，在第一成员国的书面请求下，审查采取与其
国际义务一致的行动以防止实质性损害的可能性。

9.�如果本条款第1段所述的协议之一或另一协议停止适用于任何成员国，成员国应根据任何一方
的书面请求迅速进行磋商，以建立本条款的替代安排。


